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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战
自全省全警实战大练兵开展以来，金华

市公安局以“实战化”为目的，切实提高全市

公安特警的实战训练水平，先后组织开展了

跨区域拉动演练、比武竞赛等练兵活动，为建

设平安金华打下扎实基础。图为该局首次组

织民警开展“弱光（夜间）射击”科目实训。

通讯员 胡筱俊 摄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杭互法 李娜

本报讯 7月15日上午，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

法庭，在杭州钱塘新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沙园

区挂牌成立。这是全国首个集中审理跨境数字贸易纠纷

案件的人民法庭。

当天，跨境贸易法庭在线审理了“第一案”，即新加

坡用户起诉某著名网购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来自新加坡的消费者孙先生，在某电商平台上购

买了一台全新笔记本电脑，到货后却发现电脑疑似二

手物品。孙先生觉得这涉嫌欺诈消费者，遂将网购平台

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此案系跨境电商案件，涉及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它的审理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法庭审理后，没有

当庭宣判。

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的设立，是互联网司

法主动适应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

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表示，跨境贸易法庭广泛

运用互联网司法改革成果，将通过集中管辖跨境贸易纠

纷，形成与输出相关案件国际管辖规则和裁判规则，构建

公正透明的国际营商环境，为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一带一路”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揭牌仪式现场，还举行了杭州跨境贸易司法平台启

动仪式。这个平台依托区块链技术，由杭州互联网法院

联合杭州海关、杭州税务局等部门共同建立，可实现报

关、缴税、支付等信息全流程记录。

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甘露

7月15日10时，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礼堂，360余

位来自杭州市公安局下属各单位的辅警人员济济一堂，

迎接属于他们的重要一刻。这是杭州市公安局警务辅助

人员第一期培训结业仪式的现场，也是杭州公安历史上

首次辅警授衔仪式的现场。

近日，杭州公安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杭州市公安机

关警务辅助人员警号规范管理的通知》，对新近招录或经

过优化提升，且培训考核合格的辅警授予警号。

“我心中对公安工作的信念感更强了，也更有底气执

法了！”现场，警号为200180的杭州钱塘新区河庄派出所

辅警高亚洲自豪地说道。

给予归属感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杭州已步入新一轮发展周期，

但实配警力1.26万名，万人警力配比仅8.75，余杭区更是

低至3.13，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平均值（21.3），甚至

不及全国平均水平（12.86）。

面对警力缺口大、增编难问题无法短期内解决的现

实困境，除依托改革和科技做精做强民警队伍外，辅警队

伍的多维挖潜成了杭州公安的另一突破方向。据统计，

2017年以来，全市辅警队伍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

8878起、治安案件14874起，协助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36220名，为城市平安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由于辅警的劳动合同是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所

以我们经常会在辅警队伍中听到‘辅警不是警’‘说不定

公安局哪天就不要我了’等类似的担忧。为此，我们尝试

从立法角度找准问题关键，让法律为辅警群体明确身份、

职责、保障。”杭州市公安局干部处相关负责人说。

6月18日，杭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了《杭州市警务辅助人员管理规定（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作为浙江省内首个围绕公安辅警递交审议

的地方法规，草案对公安辅警的定义、岗位职责、招聘条

件、聘用程序、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及相关权利义务保障

作了细化明确。

草案第三条第一款即明确了辅警“由市、县（市、区）公

安机关招录，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辅警为公安机关日常运

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

此外，草案第二十八、二十九条规定，“妨碍辅警依法

履职或者对依法履职中的辅警实施不法侵害的，依法追

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辅警协助人民警察依法履职的行

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所在的公安机关承担”。

激发工作动力

“我研究生毕业就报考了下城公安，去年通过了内部

优化提升考试。现在身边高学历的辅警同事越来越多。这

份工作既有压力也挺充实，给了我满满的幸福感。”杭州下城

公安分局指挥中心辅警余馨怡说。 据了解，为提升辅警队

伍的整体素质，杭州公安自入口环节开始就严把招录关。“新

招录辅警严格实行3个‘一律’原则，即一律参照人民警察招

录标准、一律参照公务员招考程序、一律要求大专以上学

历。”杭州市公安局干部处综合科科长冯勇翔说。

招优纳贤只是做好辅警规范管理工作的第一步，杭

州公安还草拟了《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警

务辅助人员层级化管理办法》等系列配套办法。据了解，

辅警层级分为七级，同时设置队长、副队长职务，通过层

级制赋予辅警升职及管理权限，催生良性内生动力。

此外，草案第十七条第三款还规定“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可以根据考核结果，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每年

安排一定数量岗位招聘优秀辅警”。据了解，杭州市公安

局余杭区分局从2014年起，就允许安心本职工作、表现

优秀且服务2年以上的辅警参加定向招录事业编制。“这

一措施破除了辅警人员对职业发展瓶颈的顾虑，催生了

他们的工作动力。”冯勇翔说。

暖政拴心留人

460平米，26个房间，每个房间配有空调、厨房、独立

卫生间等。这是杭州拱墅区公安分局专门为辅警建设的

公寓。

除草案内容外，杭州部分县（市、区）公安机关相继推

出了个性化激励保障辅警措施。如拱墅区公安分局针对年

轻困难辅警，推出集体公寓，为他们安心工作解决后顾之忧；

萧山区公安分局为留住辅警中的特殊技能人才和业务骨

干，探索实行了“年薪制”管理，突破了辅警薪资瓶颈……

“为最大化惠及辅警，营造比学赶帮氛围，市公安局

每年常态开展‘优秀辅警’‘辅警积极分子’评选活动，对

获评对象组织集体疗休养，或给予物质奖励，经费从关爱

民警基金中开支。”杭州市公安局警务处秘书科副科长黄

逸蕾介绍。

据了解，除通过工会、党团组织对生活困难的辅警家

庭开展救济外，杭州市公安局还为因公负伤需紧急救治

的辅警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全力予以救治；对在公安机

关工作2年以上，患重大疾病的辅警或其配偶、子女给予

一次性补助。

授予警号、可转编制、试行年薪……

杭州辅警越来越有底气

（上接1版）

“昂贵”的1分10秒
《来了就笑吧》是由安徽卫视与世熙传媒联合出品的一档喜

剧节目，于2016年3月17日首播，已于当年5月收官。而惹上

官司的，是节目第一期。2016年3月17日，《来了就笑吧》“葫芦

娃王祖蓝变爷爷魔性表演飙音”节目中，出现了以葫芦娃形象出

现的歌手、舞蹈演员，现场播放了《葫芦兄弟》电影主题曲，但这

段表演并未取得授权。去年7月，上海美影厂提起诉讼。

上海美影厂起诉称，《来了就笑吧》在“爱奇艺”上播放量为

326万次，在“腾讯视频”上播放量为1670万次，侵犯了原告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其诉讼请求为二

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40万元。

安徽广播电视台辩称，其采用葫芦娃的形象并未给原告造

成经济损失，世熙传媒在制作节目中仅仅是对葫芦娃形象的创

造性使用，不仅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反而对“葫芦娃”形象起到了

推广作用。世熙传媒补充表示，涉案综艺时长共59分14秒，涉

及模仿“葫芦娃”内容的节目时长仅1分10秒，所占比例较小，且

未影响权利人的正常使用。“因而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40

万元无任何根据。”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为，《来了就笑吧》中演员表演

采用的服装造型虽在发型、脸型上与涉案作品存在一定差异，

但经比对演员使用的大型半身图案、服装配饰均与涉案作品相

同，而涉案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眉眼造型、服装配饰占据涉案作

品的比重较大，是区别于其他作品而具有独创性的主要体现，

可以认定涉案综艺节目与涉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二被告

未经原告许可使用涉案作品，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侵害

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侵权责任。

“葫芦娃”不是第一次涉案
事实上，这不是“葫芦娃”第一次涉及侵权纠纷案。

一份发布于2015年6月的民事判决书显示，上海美影厂

于2012年底发现被告湖南卫视在其一档名为“百变大咖秀”的

节目中使用了“葫芦娃”的动画形象（由王祖蓝模仿表演）。而

且，“百变大咖秀”还在2013年2月21日的节目中，再次使用了

《葫芦兄弟》动画片中“蛇精”的动画形象。最终，长沙市中级法

院判决湖南卫视侵权，要求停止播放涉案视频并赔偿原告10.2

万元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诉讼对象均不包括艺人王祖蓝。“王

祖蓝作为一名普通表演者，受制作公司雇佣，并不是作出侵权

行为的主体。他的表演所造成的侵权责任应由雇佣单位承

担。”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华杰说，此前他曾作为

上海美影厂诉讼委托代理人为“葫芦娃”维过权。在他看来，类

似的侵权案件，通常是由于被告知识产权意识薄弱而引发的。

今年1月21日，微信公众号“吃货在北京”就因在一篇于

2014年发布的文章《1个北京媳妇=7个葫芦娃！》中使用了上

海美影厂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账号主体北京光岛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被判赔偿经济损失8400元及合理费用10元。

不过在多起“葫芦娃”侵权案中，上海美影厂也不是“一

告一个准”。

2014年2月21日，由浙江新影年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投资制作的电影《80后的独立宣言》正式上映，因宣传海报中

使用葫芦娃形象，与上海美影厂对簿公堂。

但法院认为，“葫芦娃”美术作品和海报背景中的其他美

术要素，皆属80后成长记忆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景，这些

元素组合后具有较强的时代带入感，海报中的出现是为了说

明涉案电影主角的年龄特征。从占整个海报比例来看，其作

为背景使用，占海报面积较小，并未突出显示，属于适当引

用。电影海报的使用方式不至于吸引对“葫芦娃”有特定需

求的受众。因此，构成合理使用。

侵不侵权要看情况
尽管目前上海美影厂与安徽广播电视台、世熙传媒的官

司正在二审过程中，但多位律师在受访时表示，二被告构成

侵权违法，已没有多少悬念。

此事一经报道，也引起了网友热议，有人认为无非就是

模仿了一下，“如果以后都如此‘小题大做’，还能不能愉快地

cosplay了？”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一件作品除了享有发表权、署

名权等‘传统权利’，还包括了表演权、改编权、修改权、保护作

品完整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衍生权利’。”北京天驰君泰（杭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诗杰表示，尽管《葫芦兄弟》已诞生多

年，但相关作品形象仍在50年的法律保护期限内，如果没有

经过版权所有人赋权，对此进行表演、改编、修改，并在网络

传播等，都属于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违法行为。“像‘节目时长

仅有1分10秒’‘未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等抗辩理由，并不

能改变节目‘蹭’葫芦娃IP流量的事实。”

尽管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属于侵权行为，但陈诗杰补充指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2条列举了可以不经著作

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12项情形，例如为个人学习、研

究或者欣赏，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

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等。“个人在

漫展或公共场合进行cosplay行为，一般情况下属于个人学

习、欣赏的范畴，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商业获利性

质的cosplay行为就有可能构成侵权了。”陈诗杰说。

全国首个跨境贸易法庭在杭州成立


